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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9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三十铺支行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严国庆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1、姓名或名称：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发文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2、姓名或名称：王发文  

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 、无  

3、姓名或名称：黄迎  

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 、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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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9 年 9 月 26 日，原告与公司签订了两份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，约定原

告分别向被告发放贷款 989 万元和 1000 万元，期限均为 12 个月，年利率 6.525%，

逾期年利率 9.7875%，按月结息。2019 年 9 月 27 日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《流动

资金借款合同》向被告名下账户发放贷款共计 1989 万元，上述借款应于 2020

年 9 月 25 日到期。贷款到期后，被告未按约偿还贷款本息，原告以贷款逾期为

由起诉被告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9667803.5 元及利息 646600.22 元（截至 2020

年 3 月 19 日），后续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清息止； 

2、判令原告对被告抵押的房产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在其担保范围内享有优

先受偿权； 

3、判令王发文、黄迎对上述贷款本息以及实现担保权利而产生的费用承担

连带清偿责任； 

4、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截止本公告日，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

关信息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目前，该诉讼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良影响，但对公司未来的

现金流量及资金周转有一定影响。公司将积极妥善处理相关诉讼，加大与原告的

沟通协商，降低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，并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因该起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无法进一步判断该起诉讼事项对公司财务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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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影响，但该诉讼未来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资金流出风险，公司将根据诉讼

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对财务的影响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一、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三十铺支行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二、《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传票》。 

 

 

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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